附件

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2日

	事项名称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违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办事对象
	基层法律服务所

	法定期限
	/
	承诺期限
	/

	实施机关
	楼区司法局
	责任科室
	基层股

	咨询电话
	8666858
	投诉电话
	8224882

	受理条件
	（一）超越业务范围的；

（二）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

（三）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

（四）伪造、涂改、抵押、出租、出租本所执业证书的；

（五）未经核准登记变更本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执业场所和章程，擅自分立、合并或者设立业务接待站（点）的；

（六）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采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通过年度检查的；

（七）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

（八）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

（九）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

（十）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

	申报材料
	无

	法定依据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第四十二条基层法律服务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住所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

（一）超越业务范围的；

（二）违反业务收费管理规定，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名目乱收费的；

（三）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

（四）伪造、涂改、抵押、出租、出租本所执业证书的；

（五）未经核准登记变更本所名称、法定代表人、执业场所和章程，擅自分立、合并或者设立业务接待站（点）的；

（六）不按规定接受年度检查，采用弄虚作假手段骗取通过年度检查的；

（七）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非法处置本所资产的；

（八）聘用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员以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名义承办业务的；

（九）放纵、包庇本所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的；

（十）内部管理混乱，导致无法正常开展业务的；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予处罚的其他行为。

	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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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2日

	事项名称
	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违规处罚

	事项类型
	行政处罚
	办事对象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法定期限
	/
	承诺期限
	/

	实施机关
	楼区司法局
	责任科室
	基层股

	咨询电话
	8666858
	投诉电话
	8224882

	受理条件
	（一）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

（二）曾担任法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离任不满二年内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的诉讼案件的代理人的；

（三）冒用律师名义执业的；

（四）同时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或者公证机构执业，或者同时在两个以上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的；

（五）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

（六）明知委托人的要求是非法的、欺诈性的，仍为其提供帮助的；

（七）在代理活动中超越代理权限或者滥用代理权，侵犯被代理人合法利益的；

（八）在同一诉讼、仲裁、行政裁决的，为双方当事人或者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理的；

（九）不遵守与当事人订立的委托合同，拒绝或者疏怠履行法律服务义务，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

（十）在调解、代理、法律顾问等执业活动中压制、侮辱、报复当事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一）故意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十二）以影响案件审判、仲裁或者行政裁定结果为目的，违反规定会见有关司法、仲裁或者行政执法人员，或向其请客送礼的；

（十三）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或者向委托人索要额外报酬的；

（十四）在代理活动中收受对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财物或者与其恶意串通，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

（十五）违反司法、仲裁、行政执法工作有关制度规定，干扰或者阻碍司法、仲裁、行政执法工作正常进行的；

（十六）泄露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的；

（十七）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故意协助委托人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十八）向有关司法人员、仲裁人员或者行政执法人员行贿。

	申报材料
	无

	法定依据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第五十五条 基层法律服工作者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予以警告：

（一）以贬损他人、抬高自己、虚假承诺或者支付介绍费等不正当手段争揽业务的；

（二）曾担任法官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在离任不满二年内担任原任职法院审理的诉讼案件的代理人的；

（三）冒用律师名义执业的；

（四）同时在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或者公证机构执业，或者同时在两个以上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的；

（五）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

（六）明知委托人的要求是非法的、欺诈性的，仍为其提供帮助的；

（七）在代理活动中超越代理权限或者滥用代理权，侵犯被代理人合法利益的；

（八）在同一诉讼、仲裁、行政裁决的，为双方当事人或者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代理的；

（九）不遵守与当事人订立的委托合同，拒绝或者疏怠履行法律服务义务，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

（十）在调解、代理、法律顾问等执业活动中压制、侮辱、报复当事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十一）故意泄露当事人的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

（十二）以影响案件审判、仲裁或者行政裁定结果为目的，违反规定会见有关司法、仲裁或者行政执法人员，或向其请客送礼的；

（十三）私自接受委托承办法律事务，或者私自收取费用，或者向委托人索要额外报酬的；

（十四）在代理活动中收受对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财物或者与其恶意串通，损害委托人合法权益的；

（十五）违反司法、仲裁、行政执法工作有关制度规定，干扰或者阻碍司法、仲裁、行政执法工作正常进行的；

（十六）泄露在执业中知悉的国家秘密的；

（十七）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故意协助委托人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

（十八）向有关司法人员、仲裁人员或者行政执法人员行贿。

	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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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2日

	事项名称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监督

	事项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办事对象
	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

	法定期限
	/
	承诺期限
	/

	实施机关
	楼区司法局
	责任科室
	基层股

	咨询电话
	8666858
	投诉电话
	8224882

	受理条件
	无

	申报材料
	无

	法定依据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条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管理和指导。第四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由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所在乡镇、街道司法所负责指导和监督。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可以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定期检查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时进行检查，可以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拒绝。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五十三条  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由所在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所在乡镇、街道司法所负责检查和监督。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可以对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时进行检查，可以要求有关人员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基层法律业务工作者及其所在的基层法律业务所不得拒绝。



	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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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行政权力实施程序和运行流程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日期：2015年12月22日

	事项名称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表彰奖励

	事项类型
	行政奖励
	办事对象
	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

	法定期限
	/
	承诺期限
	/

	实施机关
	楼区司法局
	责任科室
	基层股

	咨询电话
	8666858
	投诉电话
	8224882

	受理条件
	无

	申报材料
	无

	法定依据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59号）第四十一条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工作成绩显著、队伍建设良好、管理制度管理的基层法律服务所，应当定期或者适时给予表彰奖励。对事迹特别突出的，应当依照规定程序，报请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司法部给予记功嘉奖。《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60号）第五十四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对有突出事迹或者显著贡献的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应当定期或者适时给予表彰奖励。对事迹特别突出的，应当依照规定程序，报请省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司法部给予记功嘉奖。



	收费标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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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中发现





组成调查小组由区法规股和基层股组成





对法律服务所中存在问题的，区司法行政下达整改措施，并要求在规定的时间内整改到位。





对下达整改措施不到位的，记警告1次，受2次警告的，上报市局基层科，暂缓年度注册。





举报、投诉





上级移交





举报、投诉





监管中发现





组成调查小组由区法规股和基层股组成





调查了解





对事实清楚，与当事人协商处理好的，区司法局下达警告1次。





对事实清楚，与当事人没有协商处理好的，上报市局基层科，暂缓年度注册。





对触犯法律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对与事实不符的，与当事人对接处理。





由区司法局基层股制定半年和全年的工作检查方案，并上报分管领导。





召开局班子会议，由基层股牵头，组成检查小组，开展工作督查。





督查的结果，上报局党组。





对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并提出整改要求的，要求及时整改，整改不到位的，警告1次，警告2次以上的，上报市局暂缓注册。





法律服务所和法律服务工作者提出申请，报区司法局基层股





区基层股进行初审，对法律服务所在工作成绩、队伍建设、管理上进行评价，对法律服务工作者是否有突出事迹和显著贡献考查，拿出结论。





报分管领导，上报局班子会议讨论，拿出结果。





进行表彰奖励。








